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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现社区治理目标中，社区内部参与者受到有效激励、

积极采取行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激励

机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业主的行动。而社区的产权结

构、产品属性以及社群属性则是其中的重要变量。单位制社

区作为单位体制下的产物，具有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于一体等特点。在单位制解体后，此类居住类型却延续至

今。单位制是指由单位统一开发，依托单位建立起来的，主

要由本单位职工组成的集生活于发展于依托的社会生活共同

体。[1]基于单位制社区的特殊性，本文从产权结构、治理结

构和社群结构的角度对其社区治理进行分析。

二、对单位制社区治理的分析
（一）产权结构

社区的参与者在社区中的地位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很大程

度上决定于产权结构。学者陈建国根据社区的产权结构在专

有权、共有权以及专有权、共有权的关系方面组合方式的不

同，将其归纳成共有根据专有按比例配置与共有和专有分离

两种形态，前者称为复合性的产权结构，后者为复杂性的产

权结构，其间还存在许多中间状态。[2]单位制社区因为其依

托单位开发、建立，业主通过缴纳一定数额费用即可获得一

间房屋或一个楼栋的专有权，但其房屋的共有权则归属于单

位。专有权与产权相互分离导致成员权和治理权相互分离，

因而单位制社区的产权结构可以归纳为复杂性产权结构。在

这种社区中，社区的所有者是国家，管理者是单位，使用者

是单位员工，维修依靠单位房管部门，保安、保洁、卫生等

依托单位相关后勤部门。

（二）产品属性

社区产品属性决定了社区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成本分担

和利益分享能否达成一致或有无外部性，进而作用于社区治

理参与者的激励机制。[2]对社区公共产品的分类主要有两个

标准，一是分割性，二是资本/劳动力密集程度高低。根据这

两个维度，公共产品可以划分为分割性高-资本密集型，分割

性高-劳动密集型，分割性低-资本密集型以及分割性低-劳动

密集型。对于单位制社区而言，分割性低的公共物品无论是

劳动力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都是由单位统一提供；分割性

高的物品如家庭内的水、煤、电、气、通讯、电视、网络设

施等服务费用由居民自己承担。对于单位制社区公共产品的

分类，简言之即“门内自己负担，门外单位承担”。在这种

情况下，因为分割性低的劳动力密集型公共产品消耗的资本

较少，所以该单位制社区的治安、保洁、绿化养护、垃圾处

理等公共服务的质量较好；而分割性低的资本密集型的公共

产品由于资金的匮乏，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优化，由此造成

了单位制社区治理的瓶颈。

（三）社群属性

社群属性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发达程度

的指标，社群属性间接影响社区参与治理参与者之间集体行

动达成的难易程度。[2]该分析框架基于社区治理中的行动者

是有限理性的自利人的假设，影响社区属性的因素主要包括

社区居民/业主闲暇程度、参与非正式组织或者活动程度、交

流沟通程度、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

1.社区居民/业主闲暇程度：从间接的角度而言，单位制

社区的居民主要是单位的员工及其父母子女，其工作时间相

对规律，这为居民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关注社区内公共事务

创造了条件。从直接的角度而言，公共事务集体行动的达成

需要居民投入资源，时间也是重要的资源之一。是否有时间

参与投票选举、参与决策讨论对最后集体行动的达成具有重

要的影响。

2.非正式组织或者活动：单位制社区中的居民，其大

多存在同时关系，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和合作水平远高于一

般的社区。单位中的工会、职工运动会等活动更促使社区中

“陌生人”向“熟人”社会转变。

3.居民/业主间的交流沟通：交流沟通既包括通过正式

渠道进行的信息传递，也包括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的信息传

递；既包括间接的交流沟通，也包括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沟

通。[3]单位制社区的居民因其工作性质，正式沟通的渠道比

较多，但是非正式沟通较少。居民间的面对面信息交流与分

享有助于社区公共舆论的形成，而公共舆论可以约束社区内

成员的行为，尤其对在公共事务中寻求私利的居民产生舆论

压力。单位制社区中居民之间熟悉程度高，本身就是准熟人

社会，公共舆论的约束比其他类型的小区更有强制力，有利

于集体行动的达成。

4.居民/业主之间的信任程度：单位中的工作关系延伸到

社区中的居民关系，工作、生活的沟通与交流相互交融，形

成了单位制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高的社区环境，居民之

间信任程度的提高促使了集体行动的有效达成。

三、结语
综合来看，其单位制社区的属性决定了其产权结构属于

复杂性产权结构，高分割性的公共产品由居民自己承担，劳

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低分割性的公共产品由单位承担。

从产品属性来看，单位制社区治理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资本密

集型公共产品的供给。单位制社区特有的社群属性十分有利

于社区中集体行动的达成，但受到长久以来受到单位包办社

区事务的影响，尽管社会资本充足，单位型社区居民在公众

事务参与上呈现出被动性、意识缺乏、公民参与组织匮乏的

特点[4]。这也造成了单位制社区在进行公共治理时的困境。

在中国的城市中，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国有企事业

单位仍然保留着单位制社区且尚未展现出衰败的迹象。单位

型社区现存的治理结构虽然在当下能够基本满足了单位和单

位人的劳动力密集型公共产品的需求，但是其资本密集型公

共产品的供给潜存治理困境，治理模式也不利于社区的长远

健康发展，会削弱社区治理的有效度。对单位制社区充分利

用其社群属性，改变单位包办、居民被动的现状，推动公共

事务集体行动的达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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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社区分类治理框架对单位制社区的分析
陈嘉珺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102200）

[摘　要]在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中，介于二者形态之中的单位型社区大量涌现。随着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单位制社区

独特的治理结构和特殊的制度安排使其在治理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优势与天然的困境。本文运用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逻辑框架，从产

权结构、治理结构和社群结构的角度对单位制社区的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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